
臺南市歸仁區公所 

111年廉政會報會議召開情形摘要表 

開會時間/地點 111年 5月 3日下午 2時 30分/本所二樓會議室 

主席 魏區長文貴 

出席委員 
謝課長安琪、林課長垂益、謝課長玉柳、張課長育誠、李主任珮君、

周主任呈瑋、薛主任政濱 

列席單位(或人員) 無 

議題案件數 
報告

事項 
2案 

專題

報告 
2案 

討論

事項 
4案 

臨時

動議 
1案 

重要議題案由及

裁示(決議)事項 

※請以條列簡要

敘明 

○1 提報單位:包括

政風單位、業務單

位、外聘委員 

○2 主席裁示、決議

事項 

一、 報告事項﹕ 

(一)110年第 2次廉政會報主席裁示事項辦理情形（政風室） 

(二)本所 111年廉政工作推動重點內容（政風室） 

主席裁示﹕ 

1.曾有議員於議會質詢時提出本所網站未有軍方噪音補償金申

請表格資訊內容，如有與本區民眾權益相關的各項資訊，請各

單位應注意將相關資訊揭露於本所網站或臉書，以利民眾查

詢。請各單位主管賡續督導同仁應落實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如有適用疑問請向政風室洽詢。 

2.請同仁本年度應至少參加 1場次實體廉政宣導課程。 

3.110 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實質審查，請政風室依表訂時程完成

審查作業。 

二、 專題報告﹕ 

(一)經建課：高鐵站區道路與公共設施維護專案報告 

主席裁示： 

1.目前營建署核定之前瞻計畫，請經建課應掌握相關進度，工務

局如後續有核給高鐵站區人行道整修開口契約經費，亦請盡快

辦理採購發包作業。 

2.本所近來國賠案件集中在高鐵站區附近道路設施，請經建課應

加強巡查，如有發現或接獲通報有道路設施損壞時，應盡速設

置警告管制設施，屬本所權責部分應立即修補，他機關權責部

分亦應立即通報處理。 

(二)政風室：本所 110年採購綜合分析報告 

主席裁示： 

1.請同仁應對於負責之採購案件要有責任感，確實督導監造及施

工單位，掌握工程進度與執行現況，如有須辦理變更設計時，



應及時辦理相關作業程序，不得再有延宕疏失情事。 

2.112 年度各項開口契約，除須市府核定採購金額案件外，應於

年底前完成發包作業，請經建課、民政課及行政課應事先規劃

各項作業進度，俾開口契約能於 1月開始執行。 

三、 討論事項﹕ 

(一)有關本所各項開口契約後續擴充案件，應落實相關採購流程，

以符合採購法規定，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行政課）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開口契約採購案件如有辦理後續擴充時，應

先行簽辦，並會採購及監辦單位，於簽奉核可後，始得

以換文方式辦理。 

(二)為避免採購案件作業疏漏，建議於簽核辦理驗收時，承辦單位

應自我檢視採購案件有無辦理後續擴充、變更設計及相關作業

是否完成，減少有驗收完成後才辦理變更設計情事，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請政風室協助建立「採購案件簽核驗收自主

檢視表」，廠商報竣工時，承辦單位應自行檢視案件有

無變更設計、後續擴充及是否完成相關作業，避免再有

驗收完成後才辦理變更作業之違失情形發生。 

(三)選舉將至，請各單位同仁應落實行政中立規定，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人事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並請於里幹事工作會報向里幹事辦理宣導。 

(四)建請於本所網站建立路燈查報與維修查報與追蹤公開資訊，提

請審議。(提案單位：政風室)  

主席裁示：照案通過，(二) 本所在路燈查報與維護盡相當多

心力，請經建課會同政風室研商案內所提事項是否可

行。 

四、 臨時動議 

於本所網站放置 110 年工業及服務業普查「普查員查詢系

統」，供民眾查詢該人員身份是否為普查員。 

後續執行情形 
本所 111年第 1次廉政會報會議紀錄與主席裁示事項分辦表，函送

本所各課室落實執行，並將追蹤相關辦理情形。 

 

 
註： 

1.請主管機關政風機構於對外資訊網設置「廉政會報」專區，並依此格式揭露開會情形、防貪、肅貪       

  相關議案等執行成效或成果報告。 

2.本表以 2頁為限。 

承辦人：薛政濱              職稱：主任           電話：(06)2301518 轉 821 


